國民　　學112學年度第  1  學期    軍公教遺族暨    身心功能障榮軍子女   就學費用優待名冊
   （加蓋學校關防）
	姓名
	年級
	性別
	功勛事實
	證件
	核准
待遇
	優待開始
發給年月
	是否
具身障手冊

	
	
	
	功勛人
員姓名
	關係
	功勛種類
	名稱
	字號
	給卹年限
起卹年限
	
	
	

	王小明（範例）
	七
	男
	王大明
	父子
	病故
（軍人）
	年撫卹金證書
	地撫台
第1111號
	卹15年
95年10月起卹給
	半公費
	112.07
	否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表須知：
一、「功勛人員姓名」欄，如係軍公教遺族子女，則填寫功勛人員姓名；如係身心功能障礙榮軍子女，則填寫榮軍姓名。
二、「功勛種類」欄則填寫「陣亡」「公殞」「病故」（以上註明軍人、公教遺族）。「一等障」「二等障」「三等障」（以上榮軍）。
三、「證件名稱欄」，應填「卹亡給與令」「傷殘撫卹令」「撫卹令」「年撫卹金證書」「軍 人 遺 族 身心功能障礙榮軍子女就學證明書」「撫卹公文」等。
四、「給卹年限，起卹日期」欄，應填寫給卹×年，某年某月起卹。
五、「核准待遇」欄應填明核准「全公費」「半公費」，「減免學雜費」，如不發給主食米一併填寫。
六、「優待開始發給年月」欄，新案請填「112年9月」。
七、「備考」欄，註明其他應說明事項。
國民　　學112學年度第 1 學期公費生 學雜費 書籍費 制服費 副食費 主食米印領清冊
（加蓋學校關防）
	年級
學號
	姓名
	就讀
年級
	本學期應領制服費
	本學期應領書籍費
	112年7月至113年1月份應領副食費金額
	[bookmark: _GoBack]112年7月至113年1月份應領食米價款
	合計
	簽名或蓋章
	發給公費
核准文號
	學籍
核准文號
	核准待遇
類別
	備註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計
	
	
	
	
	
	


以上共　　　　頁，計新台幣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整


主辦業務人員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出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會計人員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校長：

連絡電話:


